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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人社发〔2018〕155号
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

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

相关处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市属各参保单位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文件的通知》（云财办〔2017〕184号）和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转发<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>的通知》（玉财会〔2018〕2号）精神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规范运行，维护参保人员权益，经研究，现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相关处理办法调整如下：

1、 调整个人账户返还清退管理规定。除死亡和跨制度参保后，个人账户无法继续使用这两种情况可申请个人账户资金返还外，参保人员涉及跨统筹区转移接续参保、跨省异地安置、长期驻外、判刑等情况，其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内结余资金不再进行返还和定期清退。

2、 调整死亡当月未停保的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规定。

（1） 调整对多划个人账户医疗保险基金的追缴方式。多划医疗保险基金由医保局（中心）从死亡退休人员个人账户中一次性抵扣。个人账户余额不够抵扣的，由死亡退休人员法定继承人或其所在单位，根据医保局（中心）出具的《多划个人账户缴费通知》缴纳。拒不返回多划医保基金的，按医疗保险基金稽核相关规定进行追缴。

（2） 调整大病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的退费办法。退休人员死亡时间和停保时间跨年度，导致新一年度大病保险保费已缴纳。经核实死亡退休人员未享受过新一年度大病保险待遇的，由医保局（中心）将多缴大病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退还个人账户。

三、本通知从2018年8月1日起执行。

[image: image1]
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玉溪市财政局

[image: image2]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2018年7月17日
	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2018年7月17日印发


� CONTROL BCWordCtrlLib.WordOLECtrl \s ���





� CONTROL BCWordCtrlLib.WordOLECtrl \s ���








— 2 —
— 1 —

[image: image3.wmf][image: image4.wmf]_1234567890.unknown

_1234567891.unknown

